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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政法大学机构设置管理办法
（2020年10月7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，

2020年10月13日校党委会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，科学设置校内机构，提高管理

效率和办学效益，根据《西北政法大学章程》和有关高等学校内

部机构设置的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机构，是指校内常设的实体机构，不包

括各类非实体机构和非常设机构。

第三条 学校机构一般设置处级和科级两级管理机构，主要

分为以下两类。

（一）党政管理及教辅机构：承担党政管理职能的部门和群

团组织及为教学科研等提供服务的单位。

（二）教学科研机构：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学院、实体研究

院等单位。

第四条 学校党政管理及教辅机构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。

（一）按照“规范合理、精简高效”的原则，严格控制处、

科级机构设置及岗位编制数量。

（二）职能相近的机构原则上应合并或合署办公。可设立职

能岗位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独立机构。

（三）根据事业发展需要，应不断优化调整机构和岗位编制，

进一步明确职能、理顺关系，建立高效、协调、规范的学校党政

管理体系，不断提高为教学、科研服务的整体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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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校教学科研机构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。

（一）有利于学科发展与凸显特色优势、有利于教学科研资

源整合与团队建设、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与社会服务力度的原

则。

（二）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，校、院、教研室（系）三级

建制。学院所属各教研室（系）是教学科研基本单位，无行政级

别。

（三）校级实体研究机构无行政级别，应挂靠校内相关学院，

人员隶属于相关学院或处级单位,避免重复交叉设置和资源浪

费。

第六条 机构及处科级岗位设置应分别按照以下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党委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的处科级机构与岗位的设置、

改革调整，由组织部商人事处研究后提出设置与调整建议方案，

报校党委会会议审定。

（二）行政、教学、教辅等职能机构的处科级机构与岗位的

设置、改革调整，由人事处商组织部研究后提出设置与调整建议

方案，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，报校党委会会议审定。

（三）科级机构与岗位的设置、改革调整，可由所在单位分

别向组织部、人事处提出建议方案，经研究审核后，按上述程序

进行。

（四）学院教研室的设置，由学院提出设置方案，报人事处

备案后设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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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实体研究机构的设置，由所在单位向科研处提出机构

设置方案，科研处商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人事处研究提出建

议方案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。

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设立、撤销、合并机构或

者变更规格、名称、改变机构职责等，否则由学校给予通报批评，

并责令改正，情节严重的，应对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理。

第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学校和上级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组织部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校党委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
